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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本次核查旨在响应国家号召，了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有利于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全面掌握与管理，实现企业经济和环

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津诚智汇环境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

按照《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等文件的要求，在查阅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进场勘察并与企业负责人访谈的基础上，审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技术符合性，核查排放边界及排放源，通过统计台账、财务

凭证等原始资料的交叉核对，核证企业 2022-2023年度能源消耗

量和主要产品产量，并核算出 2022-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

编制完成2022-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1.2 核查范围

（1）核查时间范围：2022年1月1日至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

（2）核查边界范围：依据《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关于“核算边界”的定

义，以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企业边界，核算和报

告处于其运营控制权之下的所有生产场所和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工艺装置、辅助生产系统和

附属生产系统。

1.3 核查准则

《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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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报告指南》；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受中天捷晟（天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津诚智汇环

境技术（天津）有限公司承担企业2022-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

查工作。根据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组成了核查组，并确

定了核查组长，人员组成及分工。

朱显英为核查组长，冯晨、张弛为核查组员。核查组长负责安

排收集核查相关资料，制定核查计划，组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

完成与核查相关的其他管理工作。

核查组长充分考虑中天捷晟（天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行

业特点、工艺流程、设施数量、规模与场所、排放特点以及组员

的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等因素，制定了核查工作计划并确定核查组

成员的任务分工。同时，组织组员开始评审企业提供的相关支持

性文件。核查组人员组成情况和任务分工见表 2-1所示。

表2-1 核查组人员及分工情况表

序

号
核查员 职务 核查工作分

1 朱显英 组长
确定核查边界及主要排放源设施，统筹核查计划及进度

安排。负责排放量核算校核及质量控制工作。

2 冯晨 组员
负责收集各类能源统计报表（年度、月度）及生产记

录、结算单据，进行交叉验证，并编制核查报告。

3 杜鹏
技术审

核
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进行技术审核。

4 张春龙 审定 审定批准。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成员在核查准备阶段仔细审阅了企业2022-2023年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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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排放报告，了解被核查企业核算边界、生产工艺流程、碳排放

源构成、适用核算方法、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监测情况

等信息，确定现场核查重点并制定核查计划，明确核查工作主要内

容、时间进度安排、核查组成员任务分工等。核查组将文件评审工

作贯穿核查工作的始终。

通过文件评审，确定以下核查重点：

（1）2022-2023年企业核算边界情况；

（2）企业2022-2023年能源活动消费量核算相关数据的核查；

（3）企业2022-2023年活动水平数据的核查；

（4）企业2022-2023年排放因子符合性的核查。

2.3 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的目的是通过现场观察中天捷晟（天津）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排放设施、查阅排放设施运行和监测记录、查阅活动

数据产生、记录、汇总、传递和报告的信息流过程、评审排放因

子来源以及与现场相关人员进行会谈，判断和确认被核查企业报

告期内的实际排放量。

核查组于 2024年2月5日对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的流

程包括与企业有关人员进行初步交流、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

的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核查组内部

讨论、与企业再次沟通等环节。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发现的主要

问题在后续章节中描述。

2.4 报告编写及技术复核

现场核查小组人员通过和企业负责人沟通、资料收集和交叉审

核、现场勘查，由小组核查人员冯晨编制核查报告，在编制过程

中多次和企业进行了沟通，完成了《中天捷晟（天津）新材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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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2022-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的编制。

《中天捷晟（天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22-2023年度温室

气体排放核查报告》完成后由核查组长对报告进行初次审核。

报告修改完善后独立于现场核查成员的内部技术评审人员进

行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

报告修改完善后最后交由公司负责人审定签发。

此外，核查组以安全和保密的方式，保管核查过程中的工作记

录、企业相关核查资料以及核查报告等全部书面和电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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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企业简介

核查组通过审查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营业执照、公司简

介、组织机构图等资料，以及查看现场并访谈企业相关负责人，

核实企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表3-1 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中天捷晟（天津）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6月24日

法人性质 独立法人 视同法人 法人代表 窦金健

所属行业 稀土金属冶炼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91120224MA07CQLE8
X

厂 址
天津宝坻九园工业园区二号路8

号
注册地 天津市宝坻区

联系人 杨树峰 电 话 18622360338

中天捷晟（天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地址位于环渤海

地区经济中心天津宝坻九园工业园区二号路8号，于2021年06月

24日在天津市宝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

万人民币。在公司发展壮大的1年里，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

和技术支持。在新材料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稀有稀土金

属冶炼、稀土功能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等，都有着专业的技

术团队进行研发。

企业目前合作的主要客户有：中稀天马、五矿稀土、中稀

（江苏）稀土、清远嘉禾、包钢磁材、湖南稀土、京磁材料、宁

波松科、宁波科田、烟台东星等。

企业当前主要能源消耗种类为电力，间接排放源为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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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的电力；

图3-1 平面布置图

图3-2 组织机构图

3.1.2 主要产品和产量

通过查阅企业2022-2023年度产品产量报表及现场访问企业负

责人，核查组确认企业主要产品为金属铽，2022-2023年产量分别

为17346.98kg、25261.56kg。

3.1.3 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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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访问企业负责人，核查组确认了企业工业总产值数据。

2022-2023年工业总产值详见下表：
表3-2 企业工业总产值表

2022年工业总产

值

工业总产值（万元） 9303.2 数据来源 财务提供

工业增加值（万元） / 数据来源 /

2023年工业总产

值

工业总产值（万元） 24339.45 数据来源 财务提供

工业增加值（万元） / 数据来源 /

3.1.4 主要生产工艺

受评价方主要进行金属铽的生产制造，主要生产工艺包括真空脱水、高温

还原、热处理、热等静压制、杂质含量检验、精密定制加工、产品检验、包装

入库等工序。项目生产工艺流程见下图：

图3-
3 生产工艺流程图



3.1.5 能源消费情况

2022-2023年能源消费量详见下表：

表3-3 企业综合能源消费情况表

时间 能源品种 计量单位

能源用量
能源加工转换产

出
回收利用

折标系数（tce/万
kWh；tce/t）消费量

加工转换

投入合计

2022年 电力 万千瓦时 52.00 / / / 1.229
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 吨标准煤 63.91

2023年
电力 万千瓦时 62.00 / / / 1.229

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 吨标准煤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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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排放源现场查勘以及查阅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图等文件

资料，通过与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交谈，现场查看耗能设施，并对照

公司设备清单，查阅公司能源消耗统计台账、能源统计报表、核实

如下情况：

中天捷晟（天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可

以进行独立核算的单位。企业的核算边界涵盖企业位于天津市津南

区咸水沽镇海河工业园区兴海路8号的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

以及附属生产系统所有的耗能设施。

2022-2023年报告期内企业的主要能耗品种为电力。

主要间接排放源为消耗的电力的生产设备；

经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二氧化碳的排

放。企业各类排放源信息见下表：

表3-5 排放源信息表

碳排放分类 排放源/设施 能源品种

化石燃料燃烧 不涉及 不涉及

工业生产过程 不涉及 不涉及

净购入电力 压力机等。 电力

经核查，中天捷晟（天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核算边界的符

合性如下：

中天捷晟（天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

可以进行独立核算的单位。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办法和报告

指南一致；纳入核算和报告边界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完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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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中天捷晟（天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以及现场核实，核查组确认：

（1） 直接排放——化石燃料燃烧

经核查，企业不涉及化石燃料燃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

（2） 直接排放——工业生产过程

经核查，企业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

（3） 间接排放——净购入使用电力

经核查，企业净购入电力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

核算方法，符合《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4） 间接排放——净购入使用热力

经核查，企业不涉及外购热力导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证据文件及对企业进行访谈，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3.4.1.1净购入电力

表3-6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核查情况

排放报告数值 2022年 52.00万kWh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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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数值 2022年 52.00万kWh 数值来源 统计局报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统计局报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统计局报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消费量加和汇总与统计局报表

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2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电力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3年 62.00万kWh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3年 62.00万kWh 数值来源 统计局报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统计局报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统计局报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消费量加和汇总与统计局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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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3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电力实际消耗量。

3.4.2 排放因子的符合性

经查阅企业2022-2023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其中净购入电力产

生的排放的活动水平数据为购入电量，电力排放因子来自国家发展

改革委发布的《关于做好2023—2025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通知》中2023年度全国电网平均碳排放数

据，数值为0.5703kgCO2/kWh。

3.4.3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3.4.3.1 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

经核查，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花式燃料燃烧过程CO2排放。

3.4.3.2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

经核查，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

3.4.3.3 净购入电力

企业净购入电力 CO2 排放量如下表所示。

表3-8 2022-2023 年净购入电力CO2排放量计算表

时间

净购入电力量（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CO2排放量

（t）数据来源 数值

2022年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52.00 5.703 296.56

时间

净购入电力量（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CO2排放量

（t）数据来源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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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62.00 5.703 353.59

3.4.3.4 净购入热力

不涉及。

3.4.3.5 排放量汇总

表3-9 2022- 2023年企业碳排放量汇总表（t）

3.4.3.6 核算结果分析

表3-10 碳排放强度水平分析结果

排放量分类 2022年

直接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0

能源的原材料用途使用过程CO2 排放 0

工业生产过程CO2 排放 0

小计 0

间接排放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296.56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 0

小计 296.56

排放量合计 296.56

排放量分类 2023年

直接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0

能源的原材料用途使用过程CO2 排放 0

工业生产过程CO2 排放 0

小计 0

间接排放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353.59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 0

小计 353.59

排放量合计 3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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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单位 2022年

单位工业总产值 CO2 排放量 tCO2/万元 0.0319

单位产品产量 CO2 排放量 tCO2/吨 17.10

项目 单位 2023年

单位工业总产值 CO2 排放量 tCO2/万元 0.0145

单位产品产量 CO2 排放量 tCO2/吨 14.00

4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根据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文件及现场访问，进行现有资料的

整理和数据的交叉核对，对2022-2023年中天捷晟（天津）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给出以下核查意见：

4.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中天捷晟（天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符合《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的要求。

4.2排放量声明

按照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核算的2022-2023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分为296.56 t、353.59 t。核查组核查结果与企业碳排放报告中数

据一致，因此认为企业碳排放报告数据真实可靠。

4.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声明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存在异常波动。

4.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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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资料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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